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2023-2025 年
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分析报告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安

委办〔2021〕4 号）等有关规定，现公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 2023-2025 年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分析报告》。

一、2023-2025 年事故情况

2023-2025 年，全区共发生道路运输外生产安全事故 18 起

（一般事故 17 起，较大事故 1 起），共死亡 22 人，受伤 3 人。

二、2023-2025 年事故主要特点和原因分析

（一）事故发生领域方面。事故领域分别为：建筑 14 起，

工业 2 起，城市管理市政 1 起，商贸行业（招商工作部）1 起，

2024 年、2025 年，随着项目建设提速，项目建设较为集中的片

区，也是事故易发的区域，暴露出施工企业安全意识淡薄，重建

设、轻安全，重进度，轻管理，以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同

时，由于工人出于“懒省事”安全带戴而不挂等违规作业造成事

故发生的教训也较为深刻。

（二）事故发生时间方面。由于 2024 年一些保交楼项目、

2025 年保赛事场馆项目加紧建设，导致工程交付前的时间段事

故相对集中。

（三）事故发生类型方面。事故类型分别为：高处坠落 7 起，



物体打击 4 起，坍塌 3 起，车辆伤害 2 起，中毒和窒息 1 起，机

械伤害 1 起。一方面是我区建筑项目增多，易发生高处坠落等事

故；另一方面是季节、地理环境因素及我区沙质土地的地质特点，

极易发生坍塌、中毒窒息等事故。

三、2023-2025 年事故评估情况

（一）事故评估总体情况

对 2023、2024 年度事故在事故结案 10-12 个月内完成评估，

逐一形成《评估报告》，均通过了事故评估。对 2025 年度事故

完成 1 起事故评估，其余尚未到评估结束节点，将全部在事故结

案 10-12 个月内完成评估。

对 2023 年度 4 起一般事故评估完毕。“3.14”一般坍塌事

故，2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1 家企业

已作出深刻检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已对行业主管部门和辖区办事处进行警示约谈，已执行完

毕。“7.13”一般机械伤害事故，1 名责任人已按照规定缴纳罚

款，河南琪连达建材有限公司已缴纳部分罚款，其余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对

辖区乡镇实施黄牌列管，已执行完毕。“8·7”一般高处坠落事

故，2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1 名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人被通报批评并作出深刻检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对涉事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



进行警示约谈，涉事企业已作出深刻检查，对辖区乡镇实施黄牌

列管，已执行完毕。“8.31”一般物体打击事故，1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1 名辖区乡镇部门负责人被

通报批评并做出深刻检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已对辖区乡镇进行约谈，黄牌列管延长 3 个月，已

执行完毕。

对 2024 年度 7 起一般事故评估完毕。“4.2”一般坍塌事故，

3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对辖区办事处实施红牌

列管，已执行完毕。“4.4”一般坍塌事故，3 名责任人和 1 家

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1 名责任人被免职，1 名责任人

被警告处分，1 家企业被警示约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对辖区办事处实施红牌列管，已执行完

毕。“4.15”一般物体打击事故，2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

按照规定缴纳罚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已对行业主管部门实施黄牌列管，对辖区办事处进行警示

约谈，已执行完毕。“5.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1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对辖区办事处进行约谈，已执行完毕。

“9·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2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



规定缴纳罚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已对涉事企业和辖区办事处进行约谈，已执行完毕。“10.8”

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河南蓝宇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法院正在审理中。“10·3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2 名

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罚款，1 名行业主管部门

负责人被诫勉谈话，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已对行业主管部门和辖区办事处实施黄牌列管，已执行完

毕。

截至目前，对 2025 年度 1 起一般事故评估完毕。“3.23”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3 名责任人和 1 家事故企业已按照规定缴纳

罚款，1 名责任人被吊销相关资质证书，1 名责任人因病办理取

保候审 1 年，公安部门经与检察院对接，待取保时间到期后，由

检察院提起公诉，1 名辖区乡镇部门负责人被免去职务。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已对 1 家涉事企业

和辖区乡镇进行约谈，对行业主管部门黄牌列管，已执行完毕。

多数企业整改及时，罚款缴纳及时。个别企业由于各种原因，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罚款，都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事故发生企业

能够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企业现场管理，改进事

故防范措施，作业人员安全防护水准有效提升；从事故整改和防

范措施落实情况看，事故其他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已按照调查报

告要求整改到位，完成事故防范整改工作。



（二）事故评估工作的经验做法

1.五字诀事故警示普法教育。区应急管理局方面，以“五字

诀事故警示普法行”为载体，创作《汽车起重机作业、高处作业、

有限空间作业、钢结构施工安全作业五字诀》，紧密结合产业特

点和高风险作业环节，从事故调查、事故评估中发掘教训，从事

故教训中提炼适用法，再将相关法条转化为口诀，以努力实现事

故预防与精准普法。该做法刊登在应急管理部官网。

2.完善安全绩效评估。建设单位方面，将施工单位的安全管

理表现纳入项目考核，与工程款支付，合同履约评价挂钩。项目

结束后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进行评分，对安全管理不

力，出现工亡事故的单位采取相应惩戒措施，如：纳入招标黑名

单等。

3.纳入供应商考核。施工总承包单位方面，要求专业分包单

位、劳务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三级安全教育，每天召开班前安全会

时针对不同岗位开展专项安全教育，明确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和风

险告知，施工总承包单位派人对开展情况进行抽查，纳入供应商

考核。

4.严格入场前资质审查。专业分包单位方面，严格审查入场

单位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资质等级，核查其过往安

全业绩，安全管理体系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置情况，严格审核

业务分包的合规性，人员保险购买情况，作业人员资质等。



四、工作建议

(一）强化责任担当，不能仅有“赶工期突击队”，更要组

建“护安全加强连”。针对今后一段时期仍然为大建设期的特点，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乡、镇、办（中心）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

采取不同于平常的特别手段，树立“工期紧，安全防护更严”的

观念，再赶工期也不罔顾建筑安全法律底线，组建“护安全加强

连”，筑牢安全盾墙。尤其是对一些工期要求紧的项目，都存在

半投产（运营）、半土建施工的特征，因此既要增加工业（服务

业）生产安全管理力量，又要增加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力量；要加

强统一调度，明确建设各方安全生产职责，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

确保各项生产活动有序进行。

（二）根据事故类型特点，突出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事故防

范，督促完善安全防护设施、措施。各相关部门要紧盯脚手架搭

建、施工机械吊装、高空作业等，督促企业牢固架设生命绳、安

全网、安全通道、安全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教育工人为自己生

命负责，认真佩戴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等防护装备，“提心

吊胆走，遵章作业干”，严防图方便、抄近路等习惯性违章。有

限空间作业方面，教育工人坚决摒弃“我没有闻到或看到任何危

险”“我只是探头进去看看”“我捏住鼻子、屏住呼吸就逃出来

了”等作业陋习。推动企业自查“一栏一架”，不漏“一人一岗”，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着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各相关部门要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筑法》《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

范》《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安全规程》《有限空间安全作业

五条规定》及钢结构作业规范，精准普法；同时督促企业提升内

部报告奖励机制运行质量，结合晨会、站会等培训形式，让工人

时时紧绷“安全弦”。


	（一）事故发生领域方面。事故领域分别为：建筑14起，工业2起，城市管理市政1起，商贸行业（招商工作部

